附件2

[bookmark: _Toc107585862]临县辐射事故应急现场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职责
	指挥机构
	职责

	总指挥
	临县人民政府
分管副县长
	县应急指挥部职责：
（1）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省、市应急领导机构下达的辐射事故应急指示；
（2）当县域内发生辐射事故后，组织实施应急响应，领导、协调和调动社会力量及各种资源，组织突发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理，决定启动或终止应急状态，派出有关成员单位和专家组成的现场救援指挥部，具体组织、安排事故的应急响应和调查；
（3）统一指导临县行政区域内有关辐射事故的新闻和信息发布、舆情应对工作；
（4）必要时与相关地市进行联络；
（5）必要时向吕梁市政府或吕梁市相关部门申请支援。
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负责县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和应急值守；
（2）负责修订临县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3）根据县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具体指导全县的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工作；
（4）贯彻落实县应急指挥部调度指令和工作部署，组织有关部门分析事故原因和变化发展趋势，协调处理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5）负责与国家、省、市辐射事故应急组织、县应急局、专家组及成员单位之间联络工作；
（6）根据县应急指挥部的部署，指导事故后的恢复工作；
（7）建立和完善辐射事故信息上报、发布、应急监测体系；
（8）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本县辖区范围内辐射事故应急准备工作；
（9）按规定要求组织实施辐射事故应急人员培训、教育和有关应急演练及评估等工作；
（10）完成县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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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协管副主任、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临县分局局长、临县公安局分管副局长、临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局长、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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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临县分局
	负责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急值守等相关工作，做好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准备和各项应急措施的落实工作；负责辐射事故的应急响应、调查处理和定性定级工作，协助公安部门监控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或射线装置；根据县应急指挥部授权，负责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的应急处理信息；负责落实现场辐射环境应急监测和防护行动；负责编制年度预算，负责向县发改局、县财政局提出应急能力建设和装备物资配置及所需资金计划；及时向县宣传部门及县直各新闻单位提供有关辐射安全科普材料。

	
	县委宣传部
	负责辐射环境安全科普宣传，依据临县生态环境建设保护领导小组要求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报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开展核安全文化宣传，营造有利于辐射应急处置的舆论氛围。

	
	县发展和改革局
	[bookmark: _GoBack]负责应急状态下紧缺物资生产组织工作；承担辐射事故应急状态下煤、电、油、气、运紧急调度和综合协调，按照现行医药储备体系负责医药用品的调拨供应。负责加强对辐射事故应急状态下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和供应情况的监控，协调组织粮食和应急物资的调运工作。

	
	县财政局
	负责保障临县辐射事故应急能力建设经费，按照相关规定配置急需和必要的辐射应急专用设备，保障临县辐射事故处置所需装备、器材及交通等物资经费，并做好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县公安局
	负责落实各项紧急状态措施，封闭事故现场，确保交通畅通，维护辐射事故发生地公共秩序；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工作；设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协助主管部门转移、疏散受灾群众；查处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落实各项强制隔离措施。

	
	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负责组织协调事发地卫生医疗机构开展辐射损伤人员转运、救治、现场医学救援工作，及时指导开展公众防护、风险沟通等工作；负责辐射事故造成辐射伤员的救治和区域人员预防工作；负责辐射事故处置过程中职业病防治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
	指导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按照临县辐射事故应急指挥部要求，协调衔接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时相关应急救援力量。

	
	县民政局
	负责组织协调辐射事故事件污染区域内人民群众的转移安置；做好灾民的临时基本生活救助，救济物资的发放工作；做好国内外有关组织、人员所捐赠物资的接收、分配、管理工作；负责受辐射事故事件影响造成死亡人员的遗体处置。



